
役男入出國 

一、法令依據： 

 （一）入出國及移民法第５條第１項規定：「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國民入出國，不須申請許可。同法第６條第１項第７款規定：

役男或尚未履行兵役義務者，應禁止其出國。但依法令得准其 

出國者，不在此限。」 

 （二）役男係指年滿１９歲當年１月１日起至年滿３６歲當年１２月

３１日止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男子（以民國９７年為例，６１至 

７８年次出生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男子）。 

 （三）年滿１８歲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出國，因未屆役齡，不需申請許

可（以民國９７年為例，７９年以後出生者，９７年１２月３ 

１日以前出國不受限制）。 

二、應備文件：役男出國申請書 

 （一）國內２０歲以上經核准在學緩徵役男短期出國，得向鄉鎮市區

公所或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在護照上加蓋出國核准章戳。向

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者，依戶役政連線提供緩徵資料核准。每

次出國不得逾２個月，逾規定期限返國，不予受理當年及次年 

出國之申請。 

 （二）以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學役男身分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再出

國，在護照上加蓋出國核准章戳。應檢附經外館驗證修習學士

學位以上在學證明。在國內停留期間，每次不得逾２個月。（相

關規定請參閱役齡前出國在國外就學役男申請再出國【編碼０２０

５】） 

 （三）以僑民役男身分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再出國，在護照上加蓋

役男出國核准章戳。應檢附已辦妥僑居身分加簽護照或僑委會

出具之有效僑民身分證明。經計算在國內連續居住滿１年或民

國７３年次以前出生之役齡男子居住逾４個月達３次或民國

７４年次以後出生之役齡男子曾有２年每年１月１日至１２

月３１日期間累積居住逾１８３日，應依法辦理徵集服役，禁

止出國。持外國護照入境之歸國僑民，具有役齡男子身分者，

適用歸化我國國籍者及歸國僑民服役辦法有關歸國僑民之規

定，凡在臺曾設有戶籍之歸國僑民役男，不論其持有本國護照

或外國護照入境，其入境期間，一律以本國役男身分計算其在 

國內居住時間，依法辦理徵兵處理。 

 （四）歸化我國國籍、大陸港澳來臺設籍未滿１年役男向入出國及移

民署申請出國，檢附初次設籍戶籍謄本或身分證影本，在護照 

上加蓋役男出國核准章。 

三、出國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 

http://www.immigration.gov.tw/immigration/FileSystem/Application/App35.pdf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show_menu22.asp?url_disno=7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show_menu22.asp?url_disno=7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show_menu22.asp?url_disno=7


 （一）請先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臺北市濟南路１段２－２號３樓；電 

話：(０２)２３４３-２８８８)申辦護照。 

 （二）役男出國前逕向徵額地鄉、鎮、市、區公所或直轄市、縣政府 

申請，在護照上加蓋役男出國核准章戳。 

 （三）以護照上有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役男出國核准章戳作為入出國查 

驗依據。 

 （四）以役男身分申請出國，護照末頁應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戳

記，未經內政部役政署許可，護照不得為僑居身分加簽。 

 （五）後備軍人、國民兵、免役、禁役等非役男身分者，請憑各該證 

明申請護照，入出國不需申請許可。 

四、辦理期限：隨到隨辦。  

 

移民署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http://www.boca.gov.tw/mp?mp=1
http://www.immigration.gov.tw/

